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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典藏管理要點 

一、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全花蓮縣考古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

典藏品管理制度，並以本縣考古遺址及相關文物典藏之目的，以為執

行典藏及管理作業依據，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執行機關為花蓮縣文化局。 

三、 本館設置典藏品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館典審會)，任務如下： 

(一) 審訂本館典藏品政策與入藏管理相關作業細則。 

(二) 審訂本館典藏品研究計畫及研擬發展方針。 

(三) 協助執行本館典藏品入藏業務。 

(四) 典藏品入藏案審核(含採集、捐贈、移轉、製作) 

(五) 典藏品評鑑、分類、分級及鑑價。 

(六) 典藏品借出案審核。 

(七) 典藏品借入案審核。 

(八) 典藏品註銷案審核。 

四、 本館典審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府指派之代表兼任，置委員七至十一

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另由本府指派代表一人，其餘委員遴聘

有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擔任。 

前項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

一。 

五、 本館典審會委員任期二年，任期屆滿得續聘。委員於任期中因故解聘

時，得由本府另補聘之。補聘委員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六、 本館典審會委員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出席會議或列席諮詢，得支領

出席費及交通費。 

七、 本館典審會會議不定期召開，各議案之議決，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

之出席，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行之。 

八、 本館典藏品之取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 採集：係指考古發掘團隊於本縣考古遺址發掘之文物，或由考古

遺址監管員、研究人員因研究需要取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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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捐贈：由私人或公私機關團體表達意願捐贈予本館後，經本館典

審會審議通過者。 

(三) 移轉：相關機關或單位將其所有權交予本館。  

(四) 製作：因應本館典藏、研究、展示及教育需求，經其他機關或單

位持有具典藏價值之文物，徵得其同意後仿製成之製作品。 

(五) 其他依法取得之文物品。 

九、 典藏品管理方式： 

(一) 召開本館典審會審查及決議典藏品入藏資格。 

(二) 典藏品經本館典審會審議通過入藏應編製成冊 (附表一)，並將所

有取得方式相關文件併入同一典藏品編號卷宗內。 

(三) 典藏品應設置編號，就該典藏品外表擇損害最少之處，加置編號

或設置藏品標示牌，以利保管。 

(四) 典藏品損減應由本館人員填寫典藏品損壞遺失處理報表(附表二)，

經本館典審會審議後，辦理註銷、維修或為其他適當措施。 

(五) 典藏品捐贈作業流程圖詳如(附表三)，經本館典審會審議通過後，

本館應會同捐贈單位填寫捐贈契約書(附表四)、捐贈清單(附表五)，

本館得頒發感謝狀。 

(六) 典藏品應由本館人員不定期抽查，至少五年盤點一次，並註記於

盤點紀錄表(附表六)中備查。 

十、 推廣藝術、教育、觀光、文化或其他之公益為目的，得依下列規定向

本館申請借用： 

(一) 借用單位應依使用事由、期間、內容需求等行文向本館提出申請，

借出作業流程圖詳如(附表七)。填寫典藏品借出申請單(附表八)。

經召開本館典審會審議通過後，本館應建立典藏品借出清單(附

表九)，雙方簽訂典藏品借出契約書(附表十)。借出時需填具典藏

品借出點交單(附表十一)，以標明點交狀況。 

(二) 借期以一年以內為原則，如為特殊原因得延長借期，應於到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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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辦理續借手續。 

(三) 借用單位須負擔借展及歸還典藏品之包裝與搬運，並負擔其費用，

借用期間一級典藏品須以典藏品價格計價辦理保險及負擔保險

費，二級典藏品依典審會決議是否辦理保險。 

(四) 借用單位歸還典藏品時須經本館管理人員點交，依據典藏品借出

點交單檢查藏品狀況，無誤後由管理人員保管原始檔結案。 

(五) 典藏品於歸還時，如有破損、污損、遺失等情事，借用單位應填

寫歸還報告表及損壞遺失處理報表，送本館典審會處理。 

(六) 借用典藏品為研究用途者，其研究成果應無異議無償提供本館收

存建檔。  

十一、 未具典藏品入藏資格之館藏品，取得、管理及借用準用前三點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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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典藏品清冊一覽表 

序號 籃號 典藏品編號 典藏品名稱 
庫房編

號 

遺址

名稱 
年度 

入庫日

期 
經手人 備註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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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典藏品損壞/遺失處理報表 

 

典藏品編號  典藏品名稱  

損壞/ 

遺失原因 

 
損壞/ 

遺失狀況 

 

可能維修情形 

 

投保理賠情形 

 

處理情形 

□ 銷毁  □維修  □其他 

敘述： 

相片 

(至少應附 2

張，可另貼於

A4紙張) 

 

辦理日期  經手人  

核示 承辦人：            主管機關：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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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考古博物館文物捐贈流程 

  

不通過 

通過 

捐贈者表達捐贈意願 

文物勘查 

婉拒捐贈 

納入本館典審會 

簽訂捐贈契約書 

本館典審會審議 

通知捐贈者結果 

贈與感謝狀 

捐贈文物建檔登錄、入庫典藏 

不納入本館典審會 

捐贈文物移交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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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考古博物館文物捐贈契約書 

立契約人 : ○○○○○    （以下簡稱甲方） 

  花蓮縣文化局   （以下簡稱乙方） 

本次捐贈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 

一、甲方無條件將附件所列物品捐贈給乙方，本契約一經簽訂，甲方拋

棄任何撤銷捐贈之權利。 

二、甲方捐贈品 ○○○○○○共計○件，詳如清單。 

三、甲方聲明具有捐贈物件之所有權，如日後本捐贈品涉及任何法律上

之爭議，概由甲方負責並處理。 

四、本捐贈包含捐贈品之所有權、使用權及智慧財產權。捐贈成立後，

乙方同時喪失其全部所有權，不得要求或指定管理使用方式。 

五、非經甲方書面授權乙方不得將本捐贈事實或甲方名稱用於商業及宣

傳用途。 

六、本契約之附件作為契約之一部分。 

七、本契約生效日期經雙方簽章認可後生效。 

八、本契約正本二份，由雙方各執一份，副本   份由甲乙雙方分別存轉

備用。 

 

立契約人     甲方：  

             負責人： 

             住址： 

             電話: 

 

乙方：花蓮縣文化局 

負責人： 

住址：花蓮市文復路 6號 

電話：03 -8227121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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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考古博物館文物捐贈清單 

 

序號 欲捐贈文物名稱 數量 材質 備註 

     

     

     

     

     

     

     

     

     

     

     

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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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典藏品盤點紀錄簿 

*典藏品如有疑慮請於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典藏品清冊一覽表備註欄註記 

日期  盤點人員  

庫房編號  

典藏品編號 典藏品狀況 備註 

   

   

   

   

   

   

   

   

   

   

   

   

承辦單位 

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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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典藏品借出作業流程圖 

 

附表七 

典藏品歸還無誤 典藏品歸還有誤 

典藏品歸還 

不通過 

通過 

借用方/單位填寫「典藏品借出申請單」 

以正式公文提出申請 

本館典審會審議 婉拒申請 

審核並完成「典藏品借出契約書」 

寄交給借用方/單位，用印後寄還正本供本館留存 

典藏品借出時借用方/單位需填具「典藏品借出點交單」，以標明點交狀況 

借用方/單位負責來館包裝及運送典藏品，借用期間需依典藏品價格計價辦理保險，

並負擔以上費用。 

借用方/單位負責包裝及運送 

由本館人員簽收，依據「典藏品借出點交單」檢查典藏品狀況 

本館人員存檔、保管原始檔 

若有研究用途者，研究成果應無異議無償

提供本館考古館留存 

送本館典審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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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考古博物館典藏品借出申請單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典藏品類型： 

申請借出典藏品：共        件。（清冊如附件） 其他附件：  

借用單位：  聯絡人：  

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申請借出期限：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請使用地點：  

申請借出用途： □ 1. 展覽      □ 2. 研究      □ 3. 其他       

理由說明：                                                                      

借品保險： 

□ 1.借用單位辦理與支付。 □ 2.本館代為辦理，借用單位支付。        

借品包裝： 

□ 1. 借用單位辦理與支付。        □ 2.本館代為辦理，借用單位支付。 

□ 3. 不需辦理。                  □ 4.其他。 

借品運送： 

□ 1.借用單位辦理與支付。         □ 2. 本館代為辦理，借用單位支付。 

□ 3.不需辦理。                   □ 4. 其他。 

運送地址（起）                                                                                 

        （訖）                                                                                 

申請單位 典藏管理單位 

申請人： 

單位主管： 

承辦單位: 

主管機關: 

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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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典藏品借出清單 

序號 典藏品編號 典藏品名稱 典藏品照片 備註 

     

     

     

     

     

     

     

附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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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典藏品借出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花蓮縣文化局（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訂立本合約條款如下： 

一、乙方向甲方借出典藏品○件（照片清冊如附）。  

二、借出期間：自民國○○○年○月○日起至民國○○○年○月○

日止。 

三、借出(研究/展出)地點：○○○○○○ 

四、乙方非經甲方同意，所借用之典藏品皆不得用任何方法複製或

轉借。 

五、甲方依典藏品分級一級典藏品請乙方辦理借用期間典藏品之

「牆對牆」(wall to wall)保險，並負擔全額保險費。保險費依典

藏品估價價格計費，並於借用日期前提交保單副本 1 份予甲方

收執，二級典藏品依典審會決議是否辦理保險。 

六、乙方提借及歸還典藏品之包裝與搬運方式，須徵得甲方同意，

並負擔其費用。 

七、借用期間，乙方應負責典藏品之安全維護，若發現有任何人為

毀損或遺失，乙方應即時通知甲方會同處理，並負起全額賠償

責任。 

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終止契約，並收回典藏品，乙方不

得向甲方要求補償： 

    （一）甲方因公務所需，須收回自用者。 

    （二）未經甲方同意私自轉租（借）典藏品者。 

    （三）乙方違反本契約其他規定者。 

九、乙方提借之典藏品如需延期，應於期限截止前一個月，徵得甲

方同意後再次申請。乙方於歸還時須檢附「典藏品借出點交

單」，無誤後方得結案。 

附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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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需從事公開展示、研究及發表任何刊物，須以文字載明本局

為提供者，並拷貝一份影像或相關記錄供甲方存檔。 

十一、本契約衍生之爭議，雙方應先協調，協調不成時以臺灣花蓮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甲方因訴訟所支付之律師費

用，由乙方負擔。 

十二、本契約正本 2 份，由甲乙雙方各執 1 份，副本 2 份，由雙方

分別轉存備用，本契約書附件與契約書有同一效力。 

                        

 

甲      方：花蓮縣文化局 

法定代理人：○○  ○○○ 

地      址：花蓮市文復路 6 號 

電      話：03-8227121 

 

 

 

                           

乙      方：○○○○○○ 

法定代理人：○○  ○○○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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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典藏品借出點交單 

    玆收到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借/租用典藏品共   件（詳如下列清

單，雙方各留執一份），經雙方共同查核驗證後，確實數量與品質狀

況如下無誤。 

雙方查驗內容清單： 

序號 

典藏品編

號 

典藏品名    

稱 

數量 狀況描述 

照      

片 

備註 

       

       

       

       

       

 

借/租用單位：                       承辦單位： 

點交者簽章：  

                      

點交日期：                            

 

 

附表十一 


